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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gkml.samr.gov.cn/nsjg/djzcj/202008/t20200807_320600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 

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的通知 

国市监注〔2020〕129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发展改

革委、公安厅（局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（委），国家税务总局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

国际化营商环境，现就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、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切实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 

（一）全面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办。2020 年年底前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（以下简称一网通办平台），在全国各地均可实现企业开办

全程网上办理。 

（二）进一步深化线上线下融合服务。依托一网通办平台，推行企业登记、公章刻制、

申领发票和税控设备、员工参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可在线上“一表填报”申请办

理；具备条件的地方实现办齐的材料线下“一个窗口”一次领取，或者通过推行寄递、自助打

印等实现“不见面”办理。 

（三）不断优化一网通办服务能力。完善一网通办平台功能设计，加强部门信息共享，

2020 年年底前具备公章刻制网上服务在线缴费能力。推动实现相关申请人一次身份验证后，即

可一网通办企业开办全部事项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，实现企业在设立登记完成后仍可随时通

过一网通办平台办理员工参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等企业开办服务事项。 

二、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、环节和成本 

（一）进一步压缩开办时间。2020 年年底前，全国实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 4 个工作日

以内；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，在确保工作质量前提下，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更少。 

（二）进一步简化开办环节。2020 年年底前，推动员工参保登记、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

登记通过一网通办平台，一表填报、合并申请，填报信息实时共享，及时完成登记备案。企业

通过一网通办平台申请刻制公章，不再要求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

等）的身份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进一步降低开办成本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，改变税控设备“先买后抵”的领用

方式，免费向新开办企业发放税务 Ukey。 

三、大力推进电子营业执照、电子发票、电子印章应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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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。在加强监管、保障安全前提下，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

务平台，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，作为企业在网上办理企业登记、公章刻制、涉税服务、社保

登记、银行开户等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。 

（二）推进电子发票应用。继续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，积极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电

子化。 

（三）推动电子印章应用。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，出台管理规定，明确部门职责，细化

管理要求，探索统筹推进电子印章应用管理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。 

各地相关政府部门要在地方党委、政府领导下，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开办长效工作机制，

统筹协调推进优化企业开办流程、完善一网通办服务能力、强化部门信息共享等基础工作，提

升企业开办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。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具体措施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要加

强本地区企业开办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定期分析企业开办数据，查找工作短板，改进工作措施。

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将密切跟踪工作进展，指导督促各地抓好工作落实。 

 

市场监管总局     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      公安部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    住房城乡建设部      税务总局 

2020 年 8 月 4 日 

 
 
 
 


